
2025 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補選：重要競選須知

本須知旨在提醒候選人一些在過往選舉中較常出現問題的情

況，候選人仍須細閱並遵守現行相關選舉法例、選舉委員會界

別分組選舉活動指引及相關補充資料，以及選舉文件所載列的

相關規定。如有查詢，可致電選舉事務處查詢熱線 2891 1001。 

呈交提名表格

1 . 候選人應：

(a) 親身到選舉主任辦事處呈交提名表格；

(b ) 盡早提交表格，以便一旦出現錯漏時，亦可趕及在提

名期結束（即 2025年 8月 4日）前作出更正；及

(c) 盡量使用「轉數快」或現金繳交選舉按金（港幣 1 ,000

元），以免因銀行退票或因戶口的可轉帳限額不足等

原因而未能繳付選舉按金，以致提名可能被裁定無效。

候選人簡介

2 . 選舉事務處會製作候選人簡介，載有候選人的姓名和

候選人編號，以及由候選人提供的個人照片、個人詳

情及選舉信息。如候選人有意使用這項服務作競選宣

傳，請在提名期結束前填妥並提交候選人簡介資料表

格。

選舉開支及捐贈

3 . 選舉開支是指任何為促使或阻礙（一名或多名）候選

人當選而招致的開支。任何人如非候選人或其選舉開

支代理人而招致選舉開支，即屬違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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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候選人必須注意其界別分組的選舉開支上限（請參閱

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16.15段）。

若候選人、其選舉開支代理人及其他代候選人行事的

人招致超逾上限的選舉開支，無論超逾數額，均屬違

法，候選人須承擔責任。但若候選人能證明他並未同

意他人所招致的選舉開支，亦並無疏忽（如已採取一

切可行措施避免有關情況），則可作免責辯護。   

5 .  候選人接受的選舉捐贈只可用於本次補選。若補選結

束有關捐贈仍未用罄，則餘額須轉贈予屬公共性質的

慈善機構或信託。  

選舉聚會  

6 .  任何為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選而籌辦的聚會均屬選舉

聚會，其招致費用屬選舉開支。若候選人出席並非由

他舉辦的選舉聚會，有關開支亦須按比例分攤，計算

作該候選人的選舉開支。  

7 .  候選人出席一些與選舉無關的聚會不會因而招致選舉

開支。但若該聚會期間有人作出促使該候選人當選或

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的行為，候選人應立即明確指出

其行為與候選人無關，並要求主辦方停止。若主辦方

仍未停止，則候選人應立即離場，否則有關開支亦須

計算作該候選人的選舉開支。  

選舉廣告  

8 .  任何人（包括候選人本人）不得為促使或阻礙候選人

當選，而發布關於任何候選人且屬虛假或具誤導性達

關鍵程度的事實陳述。  



- 3 - 

9 .  若某人或某組織的姓名／名稱、標識或圖像在候選人

的選舉廣告中出現，會令人認為該人或該組織支持該

候選人：  

(a)  則候選人必須在發布該選舉廣告前先已取得該人士或

組織的書面同意書，同意將其姓名／名稱、標識或圖

像納入該選舉廣告中，否則即屬違法；  

(b )  該書面同意書必須為一份單一文件，並清晰表達該人

或該組織同意候選人把其姓名／名稱、標識或圖像納

入選舉廣告；  

(c)  口頭同意並不符合法例規定；及  

(d )  發布選舉廣告後才取得的書面同意亦不符合法例規

定。  

請注意！！除某人或某組織在選舉廣告中明確聲稱支

持某候選人外，其他情況（例如該人或該組織的圖像

在選舉廣告佔重要篇幅）亦可能被視為該人或該組織

支持該候選人，因此上文第 9(a)項的規定亦適用。  

10 .  候選人必須在發布每個選舉廣告後的三個工作天內，

提供該個選舉廣告的書面或電子文本及相關資料（提

供方式見下文第 11段），否則即屬違法。相關資料為： 

(a)  如該選舉廣告屬印刷品，則須列明在該印刷品上的印

刷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、印刷日期及印刷數量；   

(b )  如該選舉廣告在私人土地／物業上展示，則須提供有

關業主或佔用人就展示該選舉廣告所作出的相關准許

書；及  

(c)  所有與該選舉廣告相關的書面同意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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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提交選舉廣告及相關資料的方式僅限於：  

(a)  上 載 至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中 央 平 台

（ https://www.eaplatform.gov.hk）；  

(b )  上載至候選人自行管理的公開平台；或  

(c)  遞交予選舉主任。  

12 .  候選人可向選舉事務處索取其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及獲

授權代表的個人資料（包括姓名、住址及電郵地址），

以向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發出選舉函件或電郵。惟候

選人須注意：  

(a)  上述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的資料只可以用作與本次補

選有關的用途，如將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的資料用作

任何其他用途，即屬違法；  

(b )  若候選人向多於一名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發出電郵，

應使用「副本密送」(b .c .c . )的形式，以免其他收件人得

知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的電郵地址；  

(c)  候選人須妥善保管從選舉事務處取得的投票人及獲授

權代表的資料，防止洩露，包括防止任何載有投票人

及獲授權代表的資料的電子設備遭入侵或被不當使

用；及  

(d )  候選人須於 2025年 9月 22日或之前銷毁有關資料，或將

載有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的資料的 USB記憶體等電子

儲存裝置交回選舉事務處代為銷毀。  

13 .  候選人須於 2025年 9月 17日或之前拆除所有展示在政

府土地／物業上的選舉廣告。若逾期仍未拆除，相關

政府部門會安排拆除並向候選人追討相關費用。此外，

此費用亦屬選舉開支，候選人須在選舉申報書中作出

https://www.eaplatform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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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。若此費用令候選人的選舉開支超逾上限，責任

由候選人自行承擔。  

選舉申報書  

14.  候選人須在 2025年 10月 10日或之前 1呈交選舉申報書，

否則即屬違法。選舉申報書中須列明—  

(a)  該候選人的所有選舉開支；  

(b )  該候選人或由他人代候選人收取的所有選舉捐贈。如

捐贈並非現金，其價值須以獲捐贈的物品或服務的市

值計算。已接受但未在本次補選中使用的選舉捐贈亦

須申報；  

(c)  就港幣 500元或以上的每項選舉開支，選舉申報書須附

有由該貨品或服務的提供者所發出的發票及收據。當

中須載有日期、貨品或服務的資料和金額、提供者的

資料及證明提供者已全數收取有關款項的資料，例如

收款者名稱及簽署或蓋章；  

(d )  就港幣 1,000元以上的選舉捐贈（包括多項來自同一捐

贈者而累計總價值為港幣 1,000元以上的選舉捐贈），

選舉申報書須附有由候選人向捐贈者發出並載有該捐

贈者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以及該項捐贈詳情的收據

副本；及  

(e)  就每項未完全用於本次補選而須轉贈予屬公共性質的

慈善機構或信託的選舉捐贈，選舉申報書須附有由該

慈善組織發出的收據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按現時計劃，選舉事務處會於 2025 年 9 月 10 日將選舉結果刊憲。候選人須於此日

期的 30 天內（即 2025 年 10 月 10 日）呈交選舉申報書。該處會於 2025 年 9 月中

旬發信提醒各候選人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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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 若某項開支部分與選舉有關，部分為其他用途，則須

按客觀比例分攤。分攤考慮因素一般為時間及／或用

量 2。  

16 .  若某項選舉開支（如某個選舉廣告）涉及超過一名候

選人，亦應按上述原則分攤，並載入所有相關候選人

的選舉申報書內。即使其中一名候選人認為有關廣告

或開支只屬於其他候選人，若該廣告或開支客觀上會

促使該候選人當選，則該候選人仍須按比例分攤。  

17 .  候選人即使無任何選舉開支或選舉捐贈，亦須於限期

內提交選舉申報書申述此點，否則即屬違法。  

 

 

選舉事務處  

2025 年 6 月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舉例來說，如候選人甲與候選人乙一直共同租用一間面積 600 平方呎的辦公室，甲

佔面積 200 平方呎，乙佔面積 400 平方呎，而該辦公室作選舉用途的時間為 3 個

月。假設每月租金為 12,000 元，分攤有關辦公室租金開支的計算方法如下：甲為

12,000 元 × 3 個月 × 200/600 平方呎 = 12,000 元；乙為 12,000 元 × 3 個月 × 400/600

平方呎  = 24,000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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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重要限期一覽  

事項  日期  

呈交提名表格及候選人簡介

資料表格  

2025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4 日  

得到支持者的書面同意  發布相關選舉廣告前  

提供每個選舉廣告的文本及

有關的資料  

發布相關選舉廣告後的三個

工作天內  

將所有展示在政府土地／物

業上的選舉廣告拆除  

2025 年 9 月 17 日或之前  

銷毁從選舉事務處取得的投

票人及獲授權代表的資料  

2025 年 9 月 22 日或之前  

呈交選舉申報書（即使沒有招

致任何選舉開支或沒有收到

任何選舉捐贈）  

2025 年 10 月 10 日或之前  

 

 


